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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尤溪县溪坪陶瓷料场溪坪高岭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

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方案（2025 年修编）》

评审意见

为了申办采矿权延续、变更（缩小矿区范围）登记，三明荣鑫

劳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 月编制了《尤溪县溪坪陶瓷料

场溪坪高岭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

方案（2025 年修编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三合一方案》）。

按照三明市自然资源局《关于矿山“三合一”方案组织评审工作

规则》的要求，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受理收件，组织四名专家组成

评审专家组，对该《三合一方案》进行评审。专家组审阅方案及有关

附件后，于2025年 3月25日会同三明市及尤溪县自然资源局有关人

员到矿山进行了现场踏勘，当日召开了方案现场评审会。编制单位根

据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，对方案进行了修改，并于2025年4月

26日再次提交了修改稿。经评审专家确认，存在问题已修改完善。三

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在评审专家审查意见基础上，经研究形成本评审

意见书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位置交通

溪坪矿区位于尤溪县城关SEE方向105°方位直距约34km处，行

政隶属尤溪县汤川乡溪坪村管辖。地理极值坐标：东经118°32′04″～

118°32′20″，北纬26°05′08″～26°05′33″。

矿山有乡村公路途经溪坪村连接S308线，至汤川乡路程约25km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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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尤溪县路程约78km。离矿区较近G70福银高速公路尤溪洋中高速路

口路程约45km。从尤溪县西城可进入G2517厦沙高速公路，交通较为

方便。

2、采矿权设置情况

⑴ 原采矿许可证

矿山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取得《采矿许可证》，证号为：

C3504262012077130126279，开采矿种：陶瓷土，开采方式：露天

开采，生产规模：20 万 t/a，矿区面积：0.2847km
2
，开采标高

+958.7m～+913m；有效期：2012 年 7 月 16 日至 2016 年 7 月 16 日。

尤溪县自然资源局将该采矿权有效期自 2024 年 2月 29 日顺延至

2026 年 2 月 28 日。矿区范围由 5 个拐点坐标圈定而成，各拐点坐

标如下：

矿区范围及各拐点坐标一览表

拐

点

西安 80坐标系 国家 2000坐标系

X Y X Y

A
2887999.76

60
39653411.62

80
2887995.841

42
39653529.888

40

B
2887999.76

60
39653691.62

80
2887995.841

69
39653809.888

90

C
2887419.76

60
39653841.62

80
2887415.840

82
39653959.888

70

D
2887209.76

60
39653731.62

80
2887205.840

35
39653849.888

70

E
2887209.76

60
39653411.62

80
2887205.840

05
39653529.889

10
开采深度由标高 958.7m至 913m，原采矿许可证面积 0.2847km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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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 申请的矿区范围

本矿为采矿权延续、变更（缩小矿区范围）项目。根据 2024

年 3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司局函《关于核实规范矿

业权登记坐标数据的函》（自然资矿业权函〔2024)28 号），2000 国

家大地坐标系的直角坐标保留 2位小数。因拐点 D-E 之间存在部分

基本农田红线，为避开基本农田红线，本次拟延续采矿权对 D-E 坐

标进行了调整，调整（缩小矿区范围）后矿区面积 0.2846km
2
，开

采标高和生产规模均保持不变，开采矿种变更为高岭土。拟申请矿

区范围由 5个拐点坐标圈定，各拐点坐标详见下表：

拟申请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

点 号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

X Y
A 2887995.84 39653529.89
B 2887995.84 39653809.89
C 2887415.84 39653959.89
D 2887206.00 39653849.89
E 2887206.00 39653529.89

矿区面积 0.2846km2，开采标高+958.7m～+913m。

拟申请开采标高为：+958.7m～+913m，矿区面积和开采矿种发

生变化，生产规模不变，即矿区面积：0.2846km
2
，生产规模：20

万吨/年，开采矿种：高岭土矿。

3、勘查开发情况

在前期地质资料基础上，2024 年 1-3 月，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

对矿区开展地质详查及资源储量核实工作，于 2024 年 4月提交《福

建省尤溪县溪坪矿区高岭土矿资源储量地质报告（2024 年）》，查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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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24 年 3月底，在矿区范围（+958.7m～+913m 标高）内保有

控制+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284.5 万吨，其中控制资源量矿石量 193.7

万吨，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90.8 万吨。

4、开发情况：

矿山在未设置采矿许可证之前存在民间盗采现象，自 2012 年 7

月取得采矿许可证后至今，一直处于整合基建阶段，仅在矿区北侧

形成一个开采台阶，未动用资源储量。目前矿山已设置的生产生活

设施有办公生活区和选矿厂，其中办公生活区位于矿区北东方向、

距矿山约 120m 处，本次设计继续利用；原工业场地位于矿区北东

侧、距拐点 B 约 35m 处，因其用地手续不完整且暂时无法办理相关

手续，本次设计不予利用。

矿山于 2016 年后停止基建活动，并对采场进行植被恢复林地，

部分复垦为耕地；2024 年 9 月 28 日尤溪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三名专

家进行现场勘验并形成阶段性验收意见，验收结论：专家组同意该

矿山通过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阶段性验收。

二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

1、开采范围

本次设计对象为拟申请矿区范围内的高岭土矿体，设计开采标

高+958.7～+913m。为了预防矿区西南侧常年流水沟的水倒灌入采

场，本次设计在流水沟东侧留设 5-8m 的保安矿柱。本次设计开采

范围为矿区范围+958.7～+913m 标高矿体扣除留设保安矿柱后的矿

体资源。

开采范围详见“露天开采终了平面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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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开采方式和开采工艺

开采方式：露天开采。

采剥工艺：采用单斗挖掘机剥离表土－单斗挖掘机采装－汽车

运往工业场地排卸。

3、露天开采

露天采场终了境界有关参数：

台阶高度：10m；

终了台阶坡面角：矿体≤45°，

中风化层≤50°，

微-未风化层≤60°；

安全平台宽度：3m；（由于台阶数较少，本次不设清扫平台）；

最终边坡角：15-45°；

最终境界边坡最高台阶标高：+933m；

最终境界边坡最低台阶标高：+913m。

最终底平面尺寸：长 630m×宽(214-398m)。

露天境界内资源量情况：

矿石量：247.89 万 t（182.27 万 m
3
）；

剥离量：40.45 万 m
3
；

剥采比：0.224:1m
3
/m

3
；

根据矿区地形和矿体赋存特征，设置 1 个工作台阶即可，本方

案采用自上而下分水平台阶开采，即组合台阶采矿法。

矿石回采率：≥95%；

贫化率：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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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

4.1 矿区范围查明（保有）资源储量

根据“储量评审意见书”（闽自然资储评字〔2025〕2号）评审

结论，截止 2024 年 3 月 31 日，申请矿区范围（+958.7m～+913m 标

高）内保有控制+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284.5 万吨，其中控制资源量

矿石量 193.7 万吨，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90.8 万吨。

4.2 设计损失量

为了预防矿区西南侧常年流水沟的水倒灌入采场，本次设计

在流水沟东侧留设 5-8m 的保安矿柱，经估算，该保安矿柱压占推

断资源量约 0.8 万吨；矿区西部 A-Aʹ线附近及 B-Bʹ线西侧 0 线至

5 线间，由于受最小底盘宽度限制或避免局部形成凹陷采坑，本

次设计 1 线附近 933m 标高以下，3 线附近 923m 标高以下均作为

设计损失不予开采，经估算，该 2处共压占了高岭土资源量约 4.73

万吨，其中控制资源量约 1.42 万吨，推断资源量约 3.31 万吨；

另外，局部终了边坡及边角地带也压占了高岭土矿推断资源量约

0.86 万吨。综上所述，本次设计损失高岭土矿资源量共约 6.39

万吨，其中控制资源量约 1.42 万吨，推断资源量约 4.97 万吨。

4.3 设计利用资源量

将控制资源量的全部和推断资源量的 80%来确定设计利用资源

储量，最后计算得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：

(193.7 万吨+90.8 万吨×0.8)-(1.42+4.97×0.8)=260.94 万

吨。

4.4 设计矿山可采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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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采储量=260.94 万吨×95%=247.89 万吨。

开采损失=260.94 万吨-247.89 万吨=13.05 万吨。

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的估算基本合理。

5、矿山产品方案、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

矿山产品方案为高岭土矿。

矿山生产规模仍为年产高岭土矿 20 万 t。全矿稳采期 13 年，

加上基建、减产期各 1年，实际服务年限 15 年。

作为已建高岭土矿山，产品方案、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基本合

理。

6、开拓运输方案

矿山采用公路开拓、汽车运输方案，充分利用现有的矿山公路，

设计从矿区北东部修建一条折返式汽车运输公路分别到达3个山头

+933m 水平台阶，今后随着开采台阶的下降，在公路合适位置继续

展线到采场内各个台阶，即能形成完善的矿山开拓运输系统，采场

采出的矿石用挖掘机装上自卸汽车运至工业场地加工，残坡积层按

照当地政府采矿废石、弃土有偿化处置的相关规定执行；对矿体底

板设置安全平台及 4 处进行夷平式开采新增约 4.41 万 m
3
岩质剥离

物，除部分用于日常维修矿山公路外，其余经有偿化处置后，可外

运用于建房、铺路等建筑用。未及时综合利用的地表腐植土则运往

临时排土场集中堆放，后期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。

矿山开拓及运输方案合理。

7、矿山总体布置方案

7.1 工业场地



9

工业场地布置在 4线北侧、6线附近的坑垄平缓地带，由于矿

山开采不采用爆破作业，选点位置不受爆破影响。

7.2 办公生活区

办公生活区继续利用位于矿区北东方向、距矿山约 120m 的原

矿山办公生活区。

7.3 临时排土场

根据资源储量地质报告，矿体上部覆盖层总剥离量约 36.3 万

m
3
。为了预防矿区西南侧常年流水沟的水倒贯入采场，本次在流水

沟东侧留设了 5-8m 的保安矿柱，经估算，设置该保安矿柱可减少

剥离量约 0.26 万 m
3
；由于本次设计安全平台部分布置在矿体底板，

对矿体底板的剥离新增岩质剥离量约 0.48 万 m
3
；另外，本次设计

对 2线中部+913m 标高以上、1线西部+933m 标高以上、1线东部 923

标高以上、3 线附近+923m 标高以上进行夷平式开采，经估算拟新

增岩质剥离量约 3.93 万 m
3
。因此，本次设计矿山总剥离量约 40.45

万 m
3
。

设计在 6 线东侧+893m 标高处设置临时排土场，主要堆放用

于矿山“边开采边治理”后期所需腐殖土。临时排土场干砌石拦渣

坝长度约 75m，有效库容面积 0.70hm³，堆放标高从+893 至+908m，

则临时排土场有效库容约 5.60 万 m³，能满足本矿山剥离物的排

放要求。临时排土场等级为 5 级，设计采用自下而上分层分台进

行碾压堆放，分台阶堆放高度 7.5m，坡度小于等于 35°，安全平

台预留 5m，不属于对公共设施、基础设施、工业企业、居民点等

有重大影响的区域，排土场所处沟谷均为低易发泥石流沟谷，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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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内岩石比较完整，松散物质比较少，自然条件下，沟谷内发生

泥石流、滑坡和崩塌的可能性小，下方存在基本农田，闭矿后将

堆放区内腐殖土全部清运作为闭矿覆土，基本适宜作为临时排土

场建设。

7.4 矿山公路

充分利用现有的矿山公路，设计从矿区北东部修建一条折返式

汽车运输公路分别到达 3个山头+933m 水平台阶，而今后随着开采

台阶的下降，在公路合适位置继续展线到采场内各个台阶，即能形

成完善的矿山开拓运输系统，本矿山道路基本适宜生产运输要求。

各功能区布局总体可行，矿山总平面布置方案基本可以满足现

场使用需求。

8、资源综合利用

本次设计矿山总剥离量约 40.45 万 m
3
，对剥离量中的残坡积层

约 6.37 万 m
3
用于矿山“边开采边治理”，其中前、中期（923m 台阶

以上）恢复治理约需 1.23 万 m
3
，后期 913m 台阶及工业场地恢复治

理约需 5.14 万 m
3
；剩余约 29.67 万 m

3
残坡积层按照当地政府采矿

废石、弃土有偿化处置的相关规定执行；对矿体底板设置安全平台

及 4处进行夷平式开采新增约 4.41 万 m
3
岩质剥离物，除部分用于

日常维修矿山公路外，其余经有偿化处置后，可外运用于建房、铺

路等建筑用。故本方案设计剥离物全部综合利用，固体废弃物综合

利用率设计达 100%，以充分利用资源、减少堆放场地和提高经济效

益。

回收率、综合利用率基本满足有关规定要求。



11

9、防排水方案

在露天采场周边设置截(排)水沟，其规格断面 0.5m×0.5m，

并充分利用地形自然条件，将上方雨水引至采场外安全可靠的自

然水沟，实现自然排水，将上部雨水截住排向场外的沉淀池。为

了预防矿区西南侧常年流水沟的水倒贯入采场，本次在流水沟东

侧留设了 5-8m 的保安矿柱。

采场的各平台应设置水沟，要求在采场各台阶平台设置规格断

面 0.4m×0.4m 的排水沟，将上部雨水截住排向场外。

地表防排水：在工业场地、临时排土场和办公生活区场地边缘

设置排水沟，在道路内侧设置排水沟，将拦截汇水排出场外。

10、安全生产

矿山下阶段应按相关规定要求做好安全设施的设计，并经生产

安全主管部门的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。

三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1、原地质环境保护方案执行情况

矿山于 2021 年 2 月委托福州神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

了《福建省尤溪县溪坪矿区陶瓷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

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》，该方案通过专家组评审。2024 年 9月 28

日，尤溪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三名专家进行现场勘验并形成阶段性验

收意见，验收结论：专家组同意该矿山通过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阶段

性验收。

2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矿山现有采矿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影响评估为较轻；对矿山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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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层、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的影响为较轻。

矿山未来开采活动将造成的地质灾害影响较轻、对含水层影响

较轻、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、对土地资源影响严重。

3、矿区周边敏感目标及影响

根据现场勘查，矿区周边敏感目标主要有：基本农田、构筑物、

居民点、河流和人类工程活动。

本矿山开采区不占用基本农田，其基本农田位于矿边界外围

东北侧、东侧、南侧、西侧和西北侧，经采取外围水沟截水，矿

坑水经处理达到环保排放要求后排放，矿山开采不会对基本农田

灌溉水质造成影响。

河流包括矿区西侧外围有一条常年水沟由北部流向南部，再流

至矿区东北侧；矿区北侧有一条常年水沟由西部流向东部。在采取

设置挡土墙、截排水沟、沉淀池等措施完善排水系统后，可以有效

的将区内淋溶水处理达到当地水环境质量要求，矿山开采不会对下

游溪沟淤积、排洪等造成较大影响。

构筑物主要是在 A-E 边界线中部的 1处设施农用地，不处于本

次设计开采区范围内。居民点主要有矿区内南侧 3 处农村宅基地和

矿区东侧外围的多个民房，均位于开采设计采场开挖范围外。

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矿区周边的农林耕种活动。矿山未采用爆

破工艺，在矿山按照安全规程进行开采，并做好安全警示等工作后，

对构筑物、居点和人类工程活动造成的影响小。

4、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

已损毁土地主要有露天采场、临时排土场、工业场地、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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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区、矿山道路。占用土地类型为水田、乔木林地、其他林地、

工业用地、农村道路，破坏形式为挖损和压占，现有破坏土地总

面积为 1.06hm
2
。

矿区未来的工程活动造成对土地的破坏主要形式是新增露天

采场、工业场地、临时排土场及矿山道路布设，占用土地类型为水

田、旱地、乔木林地、竹林地、其他林地、其他草地、农村宅基地、

农村道路，破坏形式为挖损，预计新增破坏面积约 17.50hm
2
，本矿

山最终破坏土地总面积约 18.56hm
2
。

方案对以上评估依据较充分，评估结果基本合理。在做好相应

防护措施后，矿山未来开采不会对上述敏感目标产生不良影响，但

矿山企业仍应加强监测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以上评估基本合理，可作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的

依据。

四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

1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

方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、生物和化学措施，对矿山现有工程及

开采、闭坑不同时期的工程情况进行了恢复治理。主要有截排水沟、

设置拦渣坝、配备消力池、沉沙池、监测等措施及时进行有效的防

护。对于矿区复垦后土壤肥力比较低的状况，需增加土壤有机质和

养分含量，改良土壤性状，提高土壤肥力。

2、土地复垦

通过各单元适宜性评价为宜耕宜草宜林，按照周边的种植条件

以及水源，露天采场各台阶及边坡复垦为旱地 0.14hm
2
和乔木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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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93hm
2
；临时排土场复垦为水田 0.70hm

2
，工业场地复垦为水田

0.78hm
2
、乔木林地 0.08hm

2
，河流水面 0.01hm

2
不变；办公生活区和

矿山道路的原有工业用地(合计 0.56hm
2
) 保留原有状态不复垦，矿

山道路复垦为乔木林地 0.24hm
2
和农村道 0.10hm

2
，道路北侧河流改

道(0.02hm
2
)作为河流水面保留。复垦总面积 17.87hm

2
，其中复垦水

田面积为 1.48hm
2
、旱地面积为 0.14hm

2
、乔木林地面积为 16.25hm

2
，

复垦率为 96.3%。

3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部署

露天采场的工程措施设监测点、警示牌、截排水沟、消力池、

沉淀池、护土坎等，植物措施有覆土整平、种植景观乔木、景观灌

木、撒播草籽等，复垦方向为旱地和乔木林地。

临时排土场的工程措施设监测点、拦渣坝、警示牌、截排水沟、

沉淀池等，植物措施有整平覆土，复垦方案为水田。

工业场地的工程措施有挡墙、排水沟、建筑用拆除、沉淀池等，

植物措施有整平覆土、景观乔木、景观灌木、爬山虎、撒播草籽等，

复垦方向为水田和乔木林地。

办公生活区的工程措施有排水沟、植物措施有覆土景观乔木、

景观灌木等。

矿山道路临山侧设置排水沟、消力池、在场地北侧道路内侧

与自然沟道区域边缘坡脚设置挡墙。对于道路需要复垦地段需进

行覆土、种植乔木和灌木，并在对边坡进行喷播草籽。复垦方案

为乔木林地和工业用地。

4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投资估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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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估算静态总投资 470.09 万元，亩均投资 17537 元；本

项目动态总投资 581.63 万元，亩均投资 21699 元。其中工程施工

费 358.95 万元，其他费用 50.83 万元，监测与管护费 46.62 万元，

基本预备费 13.69 万元，价差预备费 111.54 万元。

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措施选择得当，工程部署与进度

安排基本合理。

五、建议

1、矿区范围内分布有大量的（普通）耕地，必须办理相关手

续后方可剥离开采。拟设加工区、临时排土场必须办理农转用等审

批手续后，方可动工建设。

2、矿区范围内南侧有三幢民房，建议在下步开采设计中充分

论证其影响程度方可施工，以防止房屋沉降、变形等。

六、评审结论

经评审，由三明荣鑫劳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月提

交的《尤溪县溪坪陶瓷料场溪坪高岭土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

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方案（2025 年修编）》，基本符合福建省自

然资源厅《福建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

垦“三合一”方案编制大纲及说明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0〕63 号）

的要求，同意予以通过，可作为本次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的要

件之一。

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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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编制单位已根据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修改到位。

2025 年 5 月 19 日

附件《福建省尤溪县溪坪矿区高岭土矿“三合一”方案》评审

专家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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